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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 

 

(国务院批准　1979年 9月 18日交通部发布) 

总则 

第一条　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，维持港口和沿

海水域的秩序，保证航行安全，防止水域污染，特制定本规

则。 

第二条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和沿海水域航行的外

国籍船舶(以下简称船舶)应遵守本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一切有关法令、规章和规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设置在港

口的港务监督认为有必要对船舶进行检查时，船舶应接受检

查。 

本规则所称沿海水域是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

和领海以及国家规定的管辖水域。 

第一章　进出港和航行 

第三条　船长或船舶所有人应在船舶预定到达港口一

星期之前，通过外轮代理公司填具规定的表报，向港务监督

办理进口申请批准手续，并在到达港口之前二十四小时(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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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不足二十四小时的，在驶离前一港口时)，将预计到港时

间，前、后吃水等情况通过外轮代理公司向港务监督报告。

如预计到港时间有变化，应随时报告。船舶在航行途中，因

遇险、发生故障、船员或旅客患急病等特殊情况，需临时进

港或返航，应事先向港务监督报告。 

第四条　船舶进出港口或在港内航行、移泊，必须由港

务监督指派引航员引航。有关引航的具体事项，应按照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的《海港引航工作规定》办理。 

第五条　船舶抵港后，应即呈报进口报告书及其它有关

表报，同时交验船舶证书及有关文书，并接受检查。船舶出

港前，应呈报出口报告书及其它有关表报，经检查发给出口

许可证后，才可出口。 

第六条　船舶上的武器、弹药，应在船舶抵港后由港务

监督予以封存。无线电报发射机、无线电话发射机、火箭信

号、火焰信号、信号枪，只有在危急情况下才可以使用，但

在使用后必须向港务监督报告。 

第七条　港内禁止射击、游泳、钓鱼、鸣放鞭炮或焰火

以及其它危及港口安全秩序的行为。 

第八条　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港务监督有权在一定

期间内禁止其出港或令其停航、改航、返航： 



- 3 -

一、处于不适航状态； 

二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或规章； 

三、发生海损事故； 

四、未缴付应承担的款项，又未提供适当担保者； 

五、其它需要禁止航行的情况。 

第九条　航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和沿海水域的船

舶，不得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和权益的活动，并应

遵守有关海峡、水道、航线和禁航区的规定。 

第十条　船舶在港内不得以危及其它船舶和港口设施

安全的速度航行。 

第十一条　船舶附属的艇(筏)，除了救生以外，不准在

港内航行。 

第十二条　船舶在港内航行、移泊时，船上的艇(筏)、

吊货杆和舷梯等，不得伸出舷外。 

第十三条　需要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轮开放的港

口避风或临时停泊的船舶应向港务监督申请批准，申请内容

包括：船名、呼号、国籍、船公司名称、出发港、目的港、

船位、航速、吃水、船体颜色、烟囱颜色和标志，并应在指

定的地点避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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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如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轮开放的港口以外的

地点避风或临时停泊，除办理上述申请批准手续外，还应遵

守下列规定： 

一、及时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抛锚时间、位置和驶离

时间； 

二、遵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，接受检查和询问，并听

从指挥； 

三、未经当地有关部门批准，船上人员不得登陆，不得

装卸货物。 

第二章　停泊 

第十四条　船舶在港内停泊，必须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

全操纵的船员值班，遇有台风警报等紧急情况，全体船员必

须立即回船采取防范、应急等措施。 

第十五条　船舶在船员、旅客和其他人员上下之处设置

的舷梯必须稳固，并有栏杆或攀索，软梯必须牢固安全，夜

间应有足够的照明。 

第十六条　船舶需要活车时，必须注意尾部周围环境，

在不危及其他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的情况下才可进行。 

第十七条　停泊在港内的船舶，其两舷可能影响其他船

舶、码头或人员上下的出水口必须加盖复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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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　船舶的灯光不得影响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，

船上射向航道的强灯光，应予以遮蔽。 

第十九条　船舶对装卸操作应提供安全良好的条件，装

卸设备应具有合格证书，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。 

第二十条　船舶进行下列事项，应事先向港务监督申请

批准： 

一、拆修锅炉、主机、锚机、舵机、电台； 

二、试航、试车； 

三、放艇(筏)进行救生演习； 

四、烧焊(进船厂修理的除外)，或者在甲板上明火作业； 

五、悬挂彩灯。 

第二十一条　船舶熏蒸，应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，并应

悬挂港口规定的信号。 

第二十二条　为了维护港口和船舶的安全，需要在港内

的船舶移泊或提前、推迟开航，船舶应遵守港务监督的决定。 

第三章　信号和通讯 

第二十三条　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和沿海水域

航行、停泊，白天应悬挂船籍国的国旗，进出港口和移泊应

加挂船名呼号旗和港口规定的有关信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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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　船舶在进出港口和锚泊时，应注意港口信

号台的呼号和信号，在使用视觉信号时，应遵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沿海港口信号规定。沿海港口未曾规定的信号，应依照

《国际信号规则》办理。 

第二十五条　船舶在港内除因航行安全必须外，不得随

意鸣放声号。需要试笛时，应事先向港务监督报告。 

第二十六条　船舶在港内使用甚高频无线电话，应遵守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的《关于外轮使用甚高频无线电

话暂行办法》。 

第四章　危险货物 

第二十七条　船舶装卸、载运危险货物，应悬挂规定的

信号，遵守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，采取必要的安全

措施，特别是性能相抵触的货物，不许混装，严禁爆炸物品

与发火物、易燃物品装载于同一舱内。 

第二十八条　船舶载运爆炸物品、剧毒物品、放射性物

品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、氧化剂、自燃物品、遇水燃烧物

品、易燃液体、易燃固体和酸性腐蚀物品等一级烈性危险货

物，应详细列具品名、性质、包装数量和装载位置，并且附

具危险货物性质说明书，在预定到达港口三天之前，通过外

轮代理公司向港务监督申请办理签证，经许可后才可进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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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卸或者过境。出口船舶载运上述危险货物，应在开始装载

的三天以前，申请办理签证，经许可后才可装运。 

第二十九条　船舶申请签发装运出口危险货物安全装

载证明书，应在开始装载三天之前向港务监督提出书面申请，

写明危险货物的品名、性质、包装、数量、装载位置(并且

附具货物装载图)、中途港和目的港等事项并在港务监督指

定的泊位进行装载。 

第五章　航道保护 

第三十条　船舶航行应遵守航行规定，维护航行秩序，

如船舶发生意外事故有沉没危险时，应立即向港务监督报告，

并尽力采取有效措施，驶离航道，避免妨碍交通和危及其他

船舶。如果船舶已经沉没，船方应及时在沉没地点设置临时

信号标志。 

第三十一条　对沉没在港口或沿海水域的船舶或其他

物体的打捞，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、沉物管理

办法》办理。港务监督可视具体情况，通知沉船沉物所有人

限期打捞清除，或立即组织打捞或解体清除，全部责任和费

用应由沉船沉物所有人承担。 

第三十二条　船舶发现或捞获沉、浮物体，应报告或送

交港务监督处理，由港务监督酌情给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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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　船舶在港内需要倾倒垃圾等废弃物，应显

示港口规定的信号招用垃圾船(车)。 

第三十四条　船舶应爱护航道设备和助航标志，如损坏

了助航标志、港口建筑或其他设施，应立即向港务监督报告，

并应负责恢复原状或偿付恢复原状所需费用。 

第六章　防止污染 

第三十五条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口和沿海水域，禁

止船舶任意排放油类、油性混合物，以及其他有害的污染物

质和废弃物。 

第三十六条　船舶排放压舱水、洗舱水、舱底水，必须

向港务监督申请批准。如果船舶来自有疫情的港口，应经过

卫生检疫机关卫生处理。装运危险货物和其他有害污染物船

舱的污水、洗舱水，应经有关卫生部门鉴定合格后，方可在

指定地点排放。 

第三十七条　凡油轮和使用燃油的船舶，应备有油类记

录簿，并且按照记录簿各项规定及时如实记载。 

第三十八条　如船舶在港口和沿海水域发生污染事故，

应将经过情况分别记入油类记录簿和航海日志，并立即向港

务监督报告，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扩散。如需采用

化学剂处理，应提供化学成份说明书，向港务监督申请批准。 



- 9 -

第三十九条　本章未列事项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

防止水域污染的规定办理。 

第七章　消防和救助 

第四十条　严禁在货舱以及易于引起船舶火警的场所

吸烟和弄火。 

第四十一条　船舶加油和油船装卸作业，应采取严密的

防火安全措施。 

第四十二条　船舶在港内进行烧焊等工程，应事先清理

周围环境，采取严密防范措施，配备消防设备，并且在施工

前后进行检查。对油舱及其邻近部位还必须卸完全部油料，

清除残油，彻底通风，排除其内部易燃气体，并取得合格证

明之后，才可以烧焊。 

第四十三条　船舶失火或发生海难，应立即将出事地点

和本船吨位、吃水、载货、受损和需要某种援助等情况报告

港务监督。 

第四十四条　港务监督在必要时，可动员和指挥在港内

或沿海水域的船舶参加救助遇难船舶，在不影响本船安全的

情况下，被动员的船舶有责任尽力救助。 

第四十五条　港务监督或救助部门的负责人员到达现

场，遇难船舶的船长应立即报告失事情况及已经采取的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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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救助必需的资料和方便，并且可以提出有关救助的建议。

港务监督为维护安全秩序作出的决定，有关方面必须遵守。 

第八章　海损事故 

第四十六条　船舶发生海损事故，应尽速用电报或无线

电话向港务监督报出扼要报告。在港区以外发出的海损事故，

船长应在船舶进入第一港口四十八小时内，向港务监督递交

海损事故报告书；在港区内发生的海损事故，船长应在二十

四小时内向港务监督递交海损事故报告书。 

第四十七条　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和沿海水域

造成人命、财产损害事故时，应积极救助受害的船舶和人员，

及时向港务监督报告，并接受调查和处理。如果肇事者见危

不救，隐匿逃遁，将从严处理。 

第四十八条　船舶发生船员死亡事故，应立即向港务监

督报告。在港内由于船方或港方人员的过失，造成对方损害

或伤亡事故等，应保留现场，双方都应及时向港务监督报告。

如果发生纠纷，当事的任何一方，都可以向港务监督申请调

查处理，涉及刑事范围的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四十九条　本章未列事项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

部颁发的《海损事故调查和处理规则》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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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　违章处罚 

第五十条　凡违反本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

关法令、规章和规定者，港务监督得按其性质、情节分别给

予警告、罚款等处分，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

处理。 

第五十一条　受处分者如果对所受处分不服，可以在接

到通告的次日起十五日之内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

提出申诉。但在没有变更决定之前，原处分仍为有效。 

第十章　附则 

第五十二条　关于船舶避碰，本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其他有关规定中未列事项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的《国

际海上避碰规则》办理。 

第五十三条　本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施

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颁发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进出港口管理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

